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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
登记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放宽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条件，降低创业成本，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7号）《工商总局关于推行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工作的意见》（工商企注字〔2017〕43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德宏州行政区域内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的登记管理。
本办法所称市场主体，是指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分支机构和个体工商户。
本办法所称住所，是指市场主体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
本办法所称经营场所，是指市场主体从事生产经营的场所。
第三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辖区内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的登记工作，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云南）公示登记情况。
市场主体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应当是固定场所。
第四条  德宏州行政区域内实行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申报制。申请人申请登记时，应当对住所（经营场所）信息进行申报，作出符合事实和规定的承诺，凭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申报承诺书申请登记，不再提交不动产权证书、租赁合同等证明材料。
申请人对承诺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负责，登记机关不再审查其产权权属、使用功能及法定用途。
以军队、武警房地产作为住所（经营场所）的，不适用住所（经营场所）申报制。
第五条  市场主体的住所（经营场所）依法应当经规划、住房城乡建设、国土资源、公安、环境保护、文化广电体育、卫生计生、安全监管、食品药品监管、城管综合执法等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申请市场主体登记或者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在申请市场主体登记或者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前，依法取得相关批准手续。
第六条  申请人申报的住所（经营场所）信息包括下列内容：
（一）市场主体名称；
（二）住所（经营场所）的地址；
（三）房屋权属情况；
（四）房屋性质；
（五）使用期限。
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的地址，一般应当按州、县（市）、镇（街道）、村（社区）、街（路）、门牌、房号申报，做到规范、明确。无门牌号的，应当对住所所处的具体位置进行必要的文字描述。
第七条  申请人应当对下列信息进行承诺：
（一）申报的住所（经营场所）信息与实际情况一致；
（二）申报的住所（经营场所）不属于违法违规建筑、危险建筑等不能用作住所（经营场所）的建筑；
（三）申报的住所（经营场所）属于住宅的，已经由相关利害关系人同意；
（四）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经有关部门批准方可在住所（经营场所）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已取得了相关批准手续；
（五）自觉接受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对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应当具备特定条件，或者利用违法违规建筑、危险建筑、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六）自觉接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并承担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登记以及违反本承诺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第八条  允许一照多址，市场主体住所和经营场所可以在同一地址，也可以在不同地址，但分支机构除外。
市场主体经营场所与住所在同一登记机关辖区范围内不同地址的，可以不再设立分支机构，直接向原登记机关申请经营场所备案，但经营项目应当取得行政许可以及相关部门对经营场所有特别要求的除外。
第九条  允许一址多照，同一地址可以作为多个市场主体的住所申报登记。房屋性质为非住宅的，可以依法通过物理分割形成的独立空间或者席位作为市场主体的住所申报登记。
第十条   对隐瞒真实情况、虚假申报住所（经营场所）信息，以及未经登记擅自变更住所（经营场所）的，由登记机关依法进行查处；对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第十一条  规划、住房城乡建设、国土资源、公安、环境保护、文化广电体育、卫生计生、安全监管、食品药品监管、城管综合执法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据各自职责，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加强对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的事中、事后监督管理，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第十二条   法律、法规、规章对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德宏州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申报承诺书（样式）
	市场主体名称
	

	住所（经营场所）
	

	房屋权属
	□自有        □租赁   
□无偿使用    □其他
	军队、武警房地产
	□是  □  否

	房屋性质
	□工业或商用   □住宅   □其他         

	使用期限
	

	本申请人作出如下承诺：
1、申报的住所（经营场所）信息与实际情况一致，所提交的文件、证件和有关附件真实、合法、有效，内容与原件一致；
2、住所（经营场所）不属于违法建筑、危险建筑等不能用作住所（经营场所）的房屋；
3、房屋性质属住宅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已经由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
4、住所（经营场所）属于军队、武警房地产的，已取得了相关批准手续；
5、住所（经营场所）符合消防、环保的要求；
6、对住所（经营场所）信息的承诺，不作为抗拒拆迁的理由；
7、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经有关部门批准方可在住所（经营场所）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已取得了相关批准手续；
8、自觉接受国土资源、规划、城乡建设、城管执法、住房保障管理、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卫生计生、公安、环保等审批监管部门对企业住所（经营场所）应当具备特定条件，或者利用违法违规建筑、危险建筑、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9、市场主体因住所（经营场所）发生变动的，及时依法办理住所（经营场所）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10、自觉接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并承担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登记以及违反本承诺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申请人（盖章）：
                                                 年     月     日 


注：
1、本文书适用于市场主体及分支机构设立、变更登记申请中，有关住所（经营场所）的登记。
2、.市场主体申请设立登记时，本承诺书由全体投资人签署（投资人为自然人的由本人签字，投资人为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加盖企业公章）；
3、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申请住所变更登记时，应由加盖公章。
4、非法人分支机构申请设立登记、住所变更登记时，由隶属企业加盖公章。
5、.根据实际情况，在房屋权属和房屋性质栏的对应□中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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